
“化家为国”:
传统中国治理中的家族规约

王帅一
*

内容提要: 既往研究以法律多元主义或者习惯法与国家法二分为视角，对传统中国的家法族规与国家制定

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多将其描述为二元对立或二元统一形式上的冲突或合一模式。将家族及其规

约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是新的理论尝试。立足于传统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与国家的特质，以及家族与国家分

野的源头，进而说明传统中国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在形式特征上的一致性源于二者精神内核上的一元性。在此

基础之上，中国文化所塑造的治理模式之中的家族规约及其应有之义与文化内涵，便得以彰显。
关键词: 家族组织; 家族规约; 国家法; 习惯法; 国家治理

20 世纪以来，民族积贫积弱、屡受蹂躏，胸怀救国救民宏愿的思想先驱曾不断否定传统制

度。家族组织与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伦理、政治规则的基石”，在极度渴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下，受到了激烈批判，“使得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1〕 如果我们认为传

统中国的治理模式可以用 “家国传统”的二元模式来概括，进而以法治的方式使其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转化时，〔2〕 那么首先需要进一步了解所谓传统二元治理结构中相对于

“国”之 “家”的真正面目。从法学角度理解此问题时，同样存在着二元 ( 或多元) 的描述。
我们用源自西方知识体系中 “自然法” “实在法”与 “习惯法”的分类模式，并不能恰当反映

出非西方法的经验，即使采用更加具有包容性的 “官方法”“非官方法”的多元体系来分析传统

中国的法律格局，仍存在一些问题。〔3〕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描述下的传统中国的家与国家，无论

是“家国一体”或者是“二元对立”，在家法族规等民间规约的研究领域，仍存在着推进了解的

可能。

一、家、国及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的二分

以现代社会科学标准对传统中国语境下的家、家族及宗族予以界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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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参见孟宪范: 《家庭: 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清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第

133－136 页。
参见刘毅: 《家国传统与治理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60－70 页。
参见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 页。
虽然不容易区分，但并不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界定。为研究需要，有学者曾依据服制关系，将“父己子”三代之

家定义为“家”的概念 ( 包括只有“父子”两代的“核心家庭” ) ，将大功以外至缌服共曾高之祖而不共财的范围作为“家

族”，将五服之外的同姓共祖之人称为“宗族”。参见黄宽重、刘增贵主编: 《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5 页。吕思勉先生也讲过宗与族的差异: “宗与族异。族但举血统有关系之人，统称为族耳。其中无主从之别也。宗则

于亲族之中。奉一人焉以为主。主者死，则奉其继世之人。夫于亲族中奉一人为主，则男女比择其一。斯时族中之权，既在男

而不在女，所奉者自必为男。此即所谓始祖。继其后者，则宗子也。《白虎通义》曰: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

也。’是其义也。”吕思勉: 《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9 页。



中国社会中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依需要向外扩大”，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

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家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

的亲属。〔5〕“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中国人早就把

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6〕 因此，总体而言，家庭、家族、宗族是三个范围

依次扩大，但界限并不十分清晰的概念。
在依次扩大的三个概念中，居于中位的 “家族”常泛化为对这三个相互关联名词的统

称。〔7〕 如陈顾远先生就说: “中国向以家族为社会组织单位，文化方面受家族制度影响极深。
在宗法关系上，本于尊祖之道而敬宗，本于敬宗之道而收族; 使家有所系身有所向，构成宗族团

体，为社会重心，今日各地之宗亲会，犹其绪也。”〔8〕 仁井田陞也使用 “家族”来概括定义:

“中国的家族，是共同经营经济，以夫妇、父母子女及其周围的血缘近亲为中心的血族集团。而

且中国直到近些年，仍然是包含着这些一个一个家族的、范围更加广泛的父系血族集团，作为社

会构成的主要单位。这种集团，不仅拥有作为其血统标识的共同的姓，而且拥有共同的始祖和祭

祀活动，其内部维持着一体化的家族统治。这样一种广泛的血族集团，在中国一直被称之为宗族

( 有时称为氏族) ，其构成成员则谓之族人 ( 宗人) ，而且从族人中选举出被称为族长或者宗长的

首长。”〔9〕 瞿同祖先生所用的“家族”一词也涵摄了家与宗族等多重概念。〔10〕

在诸如国家与社会、国与家等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下，相对于国家这一概念来说，法学领域的

讨论确实可以将家、家族、宗族归为一类，笼统以 “家族”概括。因为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

解为由国家机构制定颁布、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事实上，这些法律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

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 “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构成国家

法的基础”，“成为一个社会法律秩序中真实和重要的一部分”。〔11〕 所以，无论是在家庭、家族

还是宗族领域内的秩序规则，都成为被国家法掩盖并与国家法相对的概念集合。因此，本文亦将

此类概念统称为“家族”，同时为了与国法的国家制定属性相区别，将传统社会的 “家法族规”
( 或“家族法” ) 表达为 “家族规约”，更体现其自发自然的属性。所谓 “家族规约”，即相对

于国家制定法而言的，在家族或宗族内部，适用于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
家族组织作为家族规约的制定主体与实施范围，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如何定位，自然成为研

究家族规约的前提。在二元对立的视角下，有几种关于家族组织的描述，颇能反应其性质与特

征。其一，家族属于古代民间自治组织之一种，但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社团，也非一般的民间

机构，与村社等乡村自治组织也有区别，其特征以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此一纽带自人类

社会出现就已存在，故宗族之存在为历史之 “恒久现象”。〔12〕 其二，由于传统中国政治社会二

元结构中的权力失控，才使得家族组织在表层社会 ( 国家层次) 和基层社会 ( 血缘、地缘关系

的基础集团) 之间的缝隙中游离、滋生、发展、壮大，使其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13〕 其三，家

族本身即“突破国家宗法制度禁限的产物”，因而其秩序既有区别于国家法的内容，也可能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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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 页。
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55 页。
当然亦有不加区分地使用“宗族”这一概念来统称其他相关概念的研究，参见 ［日］ 井上徹: 《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

制》，钱杭译，钱圣音校，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年版。
陈顾远: 《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56 页。
［日］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2 页。
参见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5 页。
参见前引〔3〕，梁治平书，第 35 页。
参见刘笃才、祖伟: 《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6 页。
参见麻国庆: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3 页。



国家法相悖的内容，这都表明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冲突的、不平衡的和动态的方

面。〔14〕 在区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研究范式下，我们有充分理由将传统中国律典 ( 即国家制定

法) 看作是刑法，同时，包括民事法在内的其他规范恐怕只能划归习惯法范畴。〔15〕 因此，以上

三种描述展现出与国家法相对的家族规约的三个不同层次，使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家族及其规约自

身的特质、发展的空间以及存在的意义。
“家族法”尤其关心家族生活的 “私法性”。〔16〕 家族规约这种所谓 “私”的秩序能够得以

长久运行，其内部逻辑是研究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其中，“家族制度背后的经济力量”自然是不

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7〕 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家族内部诸多制度运作 ( 甚至正常生活)

都要受到影响。〔18〕 物质以外，精神层面的联系也是重要因素，宗族制度的起源与祖先崇拜相联

系，共同的祭祖活动构成了宗族存在的标志。〔19〕 当然，在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之下，族长 ( 家

长) 如何在族内行使治理的权力，也成了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20〕

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下的家长权力研究中，家庭组织不同于国家组织，“国家司法与家

族司法并存”成为传统司法的一大特征。由家族长主持的司法活动在维护家族内部秩序和调整

家族关系时，分担了维护国家秩序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任务，家族组织此时成为了司法机构，〔21〕

家族司法得以与国家司法并存。如果将家族组织作为自治组织之一种来看，那么相对于国家制定

法而言，家族规约因其制定主体不同而自成体系。由家族与国家到习惯法与国家法，再到家族司

法与国家司法，仿佛两条平行线串起了两种不同的规则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
以国家法与习惯法相区分的理论预设，来分析传统中国的家族规约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家

族规约相对于国家制定法而言的独特性。并且，二分法的思维范式更容易使我们从制定主体与适

用范围等角度，发现家族规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甚至是冲突。通过关注家族规约的创制基

础、指导思想、内容性质与所涉范围以及家族司法异于国家刑罚的扩张与收缩及惩罚强度等问

题，〔22〕 我们发现了一个异质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家族规约形象。但这种家 ( 社会) 、国家的二元

或者多元分类方法，即使是以多元互动的新视角来融合一种法律文化形态，〔23〕 也将原本具有内

在共同逻辑的主体割裂开来区分对待，似乎在认清家族规约真面目的同时，构成了理解传统中国

家族之于国家治理上意义的障碍。

二、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复杂性

虽然以二元对立模式描述家族规约时，会更清晰地呈现出其相对国家法律而言具有独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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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3〕，梁治平书，第 28－29 页。
参见苏亦工: 《明清律典与条例》 ( 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23－30 页。
参见 ［日］ 滋贺秀三: 《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4 页。
参见李启成: 《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祭田法制的近代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 页。
参见前引〔7〕，井上徹书，第 6－16 页。
参见郑振满: 《乡族与国家: 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113 页。
有关家长对家产的权利行使，参见前引〔16〕，滋贺秀三书，第 161－218 页。有关家族财产的各项权利也并不一定围

绕家长体现，参见王帅一: 《明清时代的缔约行为: 家族文书中的体现》，载张生主编: 《法史学刊 ( 2019 年卷)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51 页。财产权之外，关于族长的研究还集中在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

处裁判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尤其在家族司法中，族长起主导作用，诸权

集于一身，参见陈瑞: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安徽史学》2008 年第 4 期，第 95－101 页; 原美林: 《明清家族司法探

析》，《法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184－185 页。
参见李交发: 《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法商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135－137 页。
参见前引〔20〕，原美林文，第 182－183 页; 前引〔12〕，刘笃才等书，第 307－314 页。
张洪林、薛锐: 《从习惯调整到国家规制: 潮汕侨批中的法律文化透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第 13 页。



一面，但是二分之后的家族规约在传统国家的秩序中不会独立存在，其与国家法的互动展示出二

者关系复杂的一面。在此种逻辑下，家族规约作为与国家制定法相对立和矛盾的存在，本会破坏

国家法的一体性和权威性，但实际上在传统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家族规约引用国家法律，成为

国家法的有益弥补，其内容被国家认可和理解，成为了一种合法的司法依据，甚至与国家法律实

质相同成为一体。〔24〕 我们可以从一则具体案件中，探究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的复杂面相。在清

末民初的江苏省句容县，许文濬作为该县掌印官，处理过一则有关 “独子兼祧”的案件，现照

录批词如下:

据呈田氏族例，独子不得兼祧，田子祥胞兄子桢身故无后，族中应继有人，而子祥擅以

其子安泰兼嗣子桢之后，请传案断令更正，以重祠规而绵绝绪等情。甚矣! 该族规之可怪，

而人情、天理之特殊也。查一子兼祧，定律所许。况一子两祧，乾隆时有特制。该族乃有一

子不得兼祧之例，是欲以一家之私言变更历朝之成宪，何悖戾至此也? 夫人承先人遗荫，孰

不愿得骨肉至亲而托付之? 身既无子，而犹子之亲乃不在承受之列，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虽系连枝，究嫌隔膜。九原之下，能无恫乎? 定律一子得以兼祧，而又特颁一子两祧之制，

弥天伦之憾，济人事之穷。法至良，情至顺也。该族一子不得兼祧之规定，逆人情，违国

法，启门庭之衅，而伤孤独之心，断乎不可以为训。田子祥以其独子安泰兼承胞兄子桢之

祀，例以定章，并无不合。所请传案断令更正之处不准。该族设有借词争继以致滋生事端

者，该族房长不得辞其咎。除呈报外。此令。〔25〕

由田颂周等人呈告内容可知，田子祥之同胞兄长田子桢亡故之后并未留下子嗣，在 “族中

应继有人”且田子祥也仅有一子“田安泰”的情形下，田子祥枉顾田氏族例中“独子不得兼祧”
之规定，擅自将其独子“兼嗣”其兄长子桢。田颂周等人请求作为一县之长的许文濬主持公道，

将田子祥传唤到案，令其改正违反族例的做法，“以重祠规而绵绝绪”，即维护族例祠规的尊严，

以便让无后之人在族规的指引下得以有人继承香火。许文濬在批词开头即表示出对于田氏族例之

不屑，认为其与人情、天理皆不相容，更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律承认独子兼祧、一子两祧为合法行

为。田氏族例之规定已经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更不可能成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其中 “欲以一家

之私言变更历朝之成宪”一句直中要害，在当时情境之下，原告方即使再有不愿，恐怕也无力

反驳。
在指出族规有违国法之后，许文濬又回到天理人情层面，继续从人性角度阐述继承制度的应

有之义，即“熟不愿得骨肉至亲而托付之”。然而，在没有“骨肉至亲”的情况下，与他最近的

一层关系就是他的胞兄弟了，可是其侄子居然不在继承人范围之内，真可谓 “宛其死矣”。如按

族例规定，田子祥之子安泰无法承祧两房，那么田子桢后嗣之人必然由其堂兄弟或更远房兄弟的

子辈中选择出任，这可能并非亡故之人田子桢所愿，有违常理人情。因此，许文濬在批文中断

言: “他人入室，虽系连枝，究嫌隔膜。”并替田子桢抱怨: “九原之下，能无恫乎?”许文濬认

为，国家律例层面规定一子可以兼祧及一子两祧之制，可以弥补应该被继承之人无子的遗憾，也

可以缓解子辈人丁不旺的尴尬局面。从国法与人情两方面而言，这样的法律规定无可挑剔，而田

氏族例的规定既不符合国法，又不符合人情，使同宗族人之间无法和睦相处，也使真正需要祭祀

的人不得安心。因此，田氏族例不可以作为裁断的依据，依族例而提出的诉求也不会得到满足。
最终，此案的处理结果为: 田子祥将其独子田安泰兼祧承嗣其胞兄田子桢的做法符合国家法

律的规定，没有违法之处; 驳回原告田颂周等人更正继承事实的请求，并且告诫田氏宗族，如再

有借各种口实争夺继承权而滋生事端的情形发生，则该房族长应负有责任。许文濬在承认原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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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21〕，李交发文，第 136－142 页。
许文濬: 《塔景亭案牍》，俞江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0 页。引用时，对个别标点符号略作调整。



呈诉状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其请求与想法进行批判，径直作出了处理决定，了结此案。
许文濬所批《田颂周等呈》一案，未经堂讯而径下判断，经寥寥数语援法说理之辞，即驳

回原告田颂周等人之请求。此案处理过程的简单并不意味着其背后存在和反映的问题简单。如果

以国家法律与家族规约二分视角来看，本案中首先呈现的问题就是家族规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冲

突，批词中的“欲以一家之私言变更历朝之成宪”，堪称经典表达。然而“一家之私言”何以与

“历朝之成宪”相悖，却不是一句“习惯法与国家法相冲突”就能够说清楚的。
“兼祧”，字面理解即“由一个人同时继承父亲两兄弟两个家庭的祭祀 ( 双祧) ，或者父亲三

兄弟三个家庭的祭祀 ( 三祧) ，这种情况不仅见于士大夫家，而且也见于农家”。〔26〕 至晚清时，

更有宣统皇帝“嗣穆宗，兼承大行皇帝之祧”的皇家故事。〔27〕 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 “独子出

继”。“‘独子兼祧’与‘独子出继’的区别在于: 独子出继是以独子的身份过继给叔伯，传袭

叔伯而非本支的香火; 而‘兼祧’则是一个人承载两个身份，以本支为主，兼承叔伯。如果兼

祧者生有二子，则各继一支，分别承祧。”〔28〕 陈顾远先生在谈及独子兼祧时，对其有一个简要

概括: “往昔为免户绝而以立后为尚，但近亲无多丁，远房无支子，且禁止异姓乱宗，不得为

后; 则欲立后，或竟无后可立，又将如何处理? 于是清高宗遂创 ‘兼祧’之法，准其以独子兼

祧两门”。〔29〕 由此可见，“兼祧”之法实为不得已之法，而并非鼓励之法。那么，这种权宜之法

是否为传统中国古老理念引导之下的做法呢?

自汉魏至明清，有关大宗无后时 “小宗之独子是否可以出继大宗”的理论之争一直存

在。〔30〕 受宗法所谓“小宗可绝，而大宗不可绝”〔31〕 观念之影响，小宗独子过继为大宗之后似

乎成为天经地义之选，但是人为采取切断小宗之父母子女天伦关系的行为，却并非儒家经义价值

所取。这种两难境地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符合儒家经义与遵从人之内心常情的大宗、小

宗皆不可绝的情形，只有“兼祧”才能完成。〔32〕 立子之本意在于承担祭祀义务，而承担义务的

同时，继子也享有权利，那就是继承遗产。从乾隆朝之前的历史看，独子出继的行为在民间并不

罕见，在承继而后可以承产的利益诱惑之下，“贪产不顾宗祀”“恋财不念本生”〔33〕 的现象逐渐

增多，因而国家法律基于宗法礼义对此乱象基本上予以否认。在经历了 “消极禁止” “积极禁

止”两阶段之后，〔34〕 终于在乾隆朝开启了“积极疏导”的新局面，也就是从国家立法层面开始

承认“独子兼祧”的合法性。〔35〕

本案看似简单却蕴含丰富信息。国家法对独子兼祧、一子两祧等问题的态度由否定变为肯

定、模糊变为清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在乾隆朝 “一子两祧”定例之前，国家

法中并无认可 “兼祧”之制度，却有不容 “两祧”之实践。〔36〕 应该说，在国家允许 “一子两

祧”之前，田氏族例并无所谓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情形。甚至可以认为其遵从了宗祧继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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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参见前引〔9〕，仁井田陞书，第 184 页。
参见《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
郑小悠: 《清代“独子兼祧”研究》，《清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57 页。
前引〔8〕，陈顾远书，第 238 页。
参见孔潮丽: 《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学月刊》2009 年第 12 期，第 49 页。
此种舍小宗保大宗的观念，具有非常深厚的思想渊源。“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故舍已之后往为后于大宗，所以尊

祖，重不绝大宗也。”《礼经校释》卷十五，清光绪刻后印本; 《白虎通疏证》卷四，清光绪元年淮南书局刻本。“大宗者，收

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仪礼管见》卷中之五，清乾隆刻本。
有关立后之法，属礼法上之重要议题，不同意见颇多，参见前引〔4〕，吕思勉书，第 259－260 页。
参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六 ( 乾隆四年十二月) 。
“消极禁止”意指司法判决中禁止“一子为两家后”及“独子出继”，“积极禁止”意指随着争产案件的增多，官方有

意识对独子出继行为进行打击惩处。
具体过程，参见前引〔28〕，郑小悠文，第 56－60 页。
如嘉靖朝议礼史事，其梗概可参见孟森: 《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8－224 页。



般观念，尤其是这种观念还受到国家层面制度的执行与认可。正是由于国家法律的改变，使得田

氏族例在当时呈现了与国家法相悖却又共存的一时混乱之情。因国家法律是以顺应民心为归宿而

更定，〔37〕 则其在实践中最终会与产生于民间土壤的家族规约合流。

三、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的形式一致与精神一元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观察，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形下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表现出的所谓 “冲

突”，实际上是由于时代变迁所产生的暂时错位。从长时段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观察，家族组织与

国家政权、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却存在着形式上一致与精神上一元的双重属性。
( 一) 家族与国家形式特征上的一致性

中国文化善于将家国并称，而且顺理成章并不突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8〕 然而，就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史而言，却不是 “集人

而成家，集家而成国，集国而成天下”此类“集小而为大”的简单过程。〔39〕 中国史上自然是不

存在西方晚近形成的民族国家，在与所谓现代国家形态类似的秦代大一统政权之前，我们很难将

家与国完全区分开来。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血缘组织经过变质扩大而成的宗法制度，不仅是西周

春秋间贵族的组织制度，而且和政权机构密切结合，还由此确立了政治的组织关系。〔40〕 所以，

吕思勉先生说: “古未有今所谓国家。抟结之最大者，即为宗族。”虽然族有大小不一，但合族

而居的情形下，治理之权都在于族，周代治理之权的选择特重嫡长与宗法，即是其重亲情与传统

的表现，也反映了当时以宗族之法治理天下的实际。〔41〕 在宗法规则化为国家规则时，家族内部

的惩罚方式也进入到国家的刑罚体系当中。〔42〕

即使到了建立完备政府的统一国家时期，通过比较分析仍可以发现国家制度脱胎演化自家族

的痕迹，亦即人们所谓的 “化家为国”。〔43〕 “在世界上有过宗族性的血缘组织的民族不乏其例，

但像中华早期文明社会中所见的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利同构的情形，却属罕见。古代中华文明中，

宗庙所在地成为聚落的中心，政治身份的世袭和宗主身份的传递结合，成为商、周文明社会国家

的突出特点。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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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官方表达为“立继一事，专为承祧奉养，固当按昭穆之序，亦宜顺孀妇之心。所以例载嗣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准其另

立，实准乎情理之宜也。至独子虽宗支所系，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一子，岂忍视其无后? 且现存者尚可生育，而死者

应与续延，即或兄弟俱已无存，而以一人承两房宗祀，亦未始非从权以合经。”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九五 ( 乾隆四十

年闰十月) 。所以才有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相情愿者，取具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的变

革。参见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二《刑部十九·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
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卷七，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67 页。
参见前引〔4〕，吕思勉书，第 237 页。
参见杨宽: 《西周史》 (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54 页。
参见前引〔4〕，吕思勉书，第 242－244 页。
参见黄海: 《由“笞”至“笞刑”———东周秦汉时期“笞刑”的产生与流变》，《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49－

153 页。
钱穆先生对此作了解说: “依照文字学原义，承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

什么人的副官呢? 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为什么又叫宰相呢? 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时最重要事在宰

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 “宰相的来历，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

家”。“以上七个卿，照名义，都管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务。由这七卿，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

度遗留的陈迹。然而那时已经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我们推寻出这一演变，却并不是说

汉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一个封建政府，而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之私臣。”“现在中国已经只剩了一家，就是当时的皇室。这一家为

天下共同所拥戴，于是家务转变成政务了，这个大家庭也转变成了政府。原先宰相是这个家庭的管家，现在则是这个政府的领

袖。”参见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5－10 页。



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44〕 从源头而言，“古之有家，略同有国，统绪不可沦亡。”〔45〕

个案研究中发现的，从皇室到世家大族努力维持家内的良好秩序，在礼的熏陶下成为高雅之

家的风气以及希望由此博得世间的赞赏或成为天下表率的思维方式，〔46〕 又或者如京师皇家宗庙

( 太庙) ，实际上又有与国家同义的存在，背弃宗庙等于背弃国家，侵犯宗庙也等同侵犯国家的

公、私两义皆具备的特征，〔47〕 都可能正是渊源自国脱胎于家的流变。 “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

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所以说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

长，慈者所以事众’; 而为政则在乎‘如保赤子’。”〔48〕 所以 “孝行”作为家政的核心以及对道

德人格的追求，会被认为与国家 “公务”相通，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即认真执行一个家族中

公务的人，才可能是兢兢业业勤勉奉职的好官僚。〔49〕 正如孟子所云: “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

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50〕

根源植此，便不难理解家族规约亦如国法的表达，言辞间也可见二者颇具形式上的一致性:

国重国法，所以惩刁顽; 家尚家规，实以儆败类。固以见国、家之一致，而初非有歧道

也。我祖宗出膺民社，其于尊朝廷以心草野者，时见诸政族谱中矣。岂其于家之所当箴戒

者，而反略焉不讲乎? 不列于谱，其何以使后之人望之而生畏，以共底于淳庞也耶?〔51〕

家、国一道也，国有法，家有规，均所以制治防危而不可废焉者也，是谓虽无老成，尚

有典型。言上有道揆，则下无违之法守也。吾家自宋中书舍人府君起家，迨今五百祀矣，世

守祖训，钦遵圣谕，由是义声文献赖以弗坠。〔52〕

家族制定的规约，自身便要求族人忠君守法、完纳钱粮，使祠堂成为维护国家秩序的基本因

素:

君臣大义，不因显晦有殊，居官者固当靖共尔位，即士庶未曾通籍，试思朝廷宵旰不

遑，无非为抚绥百姓计。我辈得安居乐业，常享太平，光天化日，皆君之赐。念及此，则忠

爱之心当油然而生。〔53〕

且每岁该办钱粮差役等项，必须及时依期，完纳应当，毋致官司责辱。或有重大之侵寻

而家力之不堪者，所当陈诉蠲豁，不可恃顽推挨。〔54〕

耕田食，凿井饮，谁之力欤? 踊跃输将，庶不愧为良民，是亦祖宗所深与也。必待官司

斥责，胥吏追呼，而赋究不能免，适足为梗化之莠民耳。凡我族人，其共戒之。〔55〕

从形式上而言，我们在家族规约中随时可以看到引用儒家经典来表达制定规约的宗旨，家族

文书中亦多引圣谕、圣训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毋作非为”等内容教导族

众。〔56〕 传统中国的法律在族人之间纠纷的定罪量刑方面重情不重法，极力维护血亲之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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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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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前引〔6〕，陈来书，第 37 页。
前引〔4〕，吕思勉书，第 259 页。
参见 ［日］ 谷川道雄: 《六朝士族与家礼———以日常礼仪为中心》，李济沧译，载高明士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

国法 ( 一) : 家族、家礼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15 页。
参见高明士: 《礼法意义下的宗庙———以中国中古为主》，载前引〔46〕，高明士书，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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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国家大力表彰 “孝子义士” “节妇烈女”，宗族得到旌表政策的鼓舞，争取做模范宗族，

更加自觉地实行宗法，教导和约束族人。〔57〕

这种形式特征的一致性，还表现为国家法律明确认可了诸如家长 “教令权”这种家族组织

中实在运行的秩序。国家法律有关确认家长教令权的规定并将其付诸司法实践，远早于今天所见

最早文献记录，〔58〕 对于家族秩序的强力维护，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永恒的主题之一，甚至可能源

于“化家为国”的早期实践。
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形式一致、内容相通并不是巧合，也非简单地相互影响的结果。即使以

多元标准来审视属于习惯法范畴的家族规约，其权威也无需依靠国家授权。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国

家对于家族规约进行“批准”的现象，〔59〕 但因在国家法律之外产生，所行使的裁判权也非来自

法律规定，其创造的秩序不应看作是国家授权的产物，而应“出自某种更高权威的授权”。〔60〕

( 二) 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精神内核上的一元性

中国早期国家的性质不仅是政治的、宗法的，而且还是道德的，仁与礼的观念及制度，皆与

德相关。而彼时儒法两家论调显著不同，儒家论政意在打通家、国，而法家理念则将导致家、国

对立。〔61〕 无论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还是儒家选择了历史，最终结果是历代家国间都奉行着犹如

“王道明而黜陟行，春秋成而褒贬著。窃春秋之余意，行于一家，以辅王道之所不及，奚为而不

可”〔62〕 等家国一贯的思维。家对于礼的实践，是学习和落实圣人之学的必要场域，〔63〕 唐律作

为传统中国国家制定法的代表，更是有着“一准乎礼”的盛誉。
源于道德的礼或者礼所维护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切实与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伦理而非个人或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其

重心既不在个人也不在社会，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人以伦理关系组织社会，消融了

个人与团体的重要性，使居此社会中的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负有义务; 与他有伦理

关系之人也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此种组织方式形成的团体，没

有边界，不相对抗，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因此便是“天下一家”及“四海兄弟”。〔64〕

为何古人以孝治天下? 就是因为在此无边界的以伦理为本位社会中，“孝可以作为人类同情

心或爱心的起点”，具有可以推广适用于所有人际关系的 “普遍性”。〔65〕 这种普遍性就如梁漱溟

先生言: “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 尊重对方。何谓好父亲? 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

父亲。何谓好儿子? 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何谓好哥哥? 常以弟弟为重的，就是好哥

哥。何谓好弟弟? 常以哥哥为重的，就是好弟弟。客人来了，能以客人为重的，就是好主人。客

人又能顾念到主人，不为自己打算而为主人打算，就是好客人。一切都是这样。所谓伦理者无他

义，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66〕 如同对待

“细故”案件的“非确定性法律”态度一样，〔67〕 我们不以僵硬的法律条文来规定本该具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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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关系，这似乎是传统中国治理的特色。
儒家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传统政治的核心概念——— “仁”，其重点并不在于讨论某个人或

某些人的问题，而在于讨论具有普遍性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仁的核心问题。身

处家、族及国家、天下等不同范围的人要团结互助长久发展，不靠 “威之以兵刑” “胁之以政

令”或者“赏之以货财”，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心。〔68〕 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正是中国人发

现了发端在家庭的爱心并在家庭中着力培养，将取义于家庭的伦理用于制作社会与国家。〔69〕 这

是中国人的法观念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
中国古人不抽象地讨论群体的区隔，更多地将此维护伦理社会的仁爱理念申发贯穿于 “家”

“国”“社稷”“天下”等概念之中。传统中国社会强调个人对团体、社会、国家的义务，正是

充分认识到人际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活动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体

现。正因如此，我们在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中能看到的二者之形式特征、内容规定，或者价值追

求上的一致性，是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家与国家具有高度一元的精神内核之必然结果。
形式特征的一致与精神内核的一元，实际上互为表里。

余 论

寺田浩明先生曾说: “在纠纷处理的性质这一点上，民间的调解与官府的审判并无根本区

别”，在研究中“需要的不是一开始就将两者区别开来”进行比较，审判与调解也 “不意味着国

家与社会的区别对立”。〔70〕 这对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而言，具有一定的启发。对于传统中国社

会所呈现的样貌，所采取的治理方式，我们曾经希望引用译介理论将其解释清楚，其百余年来努

力勾勒出传统中国形象的成就，学界有目共睹。不过，解释的理论不应成为理论的解释，研究对

象也不能一直以沦为注释的方式而存在。
本文对于传统中国的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解，虽不能达到扭转上述局面的目的，但期望

成为桥接两端的抛砖引玉之作。当阅读《孟子》“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

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71〕 诸句时，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的家国关系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早已超越了所谓二元对立或统一。
传统中国将“政治构造，纳入伦理关系中”，其理想境界便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各自做

到好处 ( 所谓父父子子) ”。〔72〕 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家族规约与国家法律只是在不同领域发

挥着相同的作用而已。此种情形 “与西方宗教精神不尽同，也与他们的团体精神与个人自由精

神不尽合”，在对待传统时不该“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如

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道德精神 ‘从新唤醒’，我们当前的很多问

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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